
臺中市106年身心障礙各類獎項表揚簡章 

壹、依據 

一、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8條規定，採取有效適當的措施提高對身

心障礙者的能力和貢獻的認識。 

二、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 52 條規定，辦理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之服

務，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 

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白皮書第一篇福利服務與權利維護第 6點規定：促

進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 

貳、目的 

為響應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活動並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透過表揚活

動，以表揚傑出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楷模及推動身心障礙福利志工、有功

人員及團體之方式，喚起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各項處境及權益的重視，並給

予長期投身身心障礙福利領域相關人員彼此支持打氣之社會參與機會，逐步倡

導友善無障礙環境。 

參、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肆、表揚對象:各類獎項預計 30 位，如推薦參選人數不足時，得以實際評選獲

獎人數表揚之。該項目推薦人員如無適合表揚人員者得予從缺，表揚類別如

下: 

一、傑出身心障礙者 10名。 

二、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楷模 10名。 

三、推行身心障礙福利有功人員或團體 5名(個)。 

四、推行身心障礙福利志工楷模 5名。 

伍、推薦資格 

一、臺中市轄內各公私立機關(構)、學校、事業單位、立案或設立分事務所

之人民團體及財團法人基金會等公益團體推薦，各獎項每單位以推薦 1

名為限，同 1人限擇一類別參與推薦。 

二、最近 3年內獲市級相關獎項表揚者，不得推薦。 

三、各類獎項推薦資格 

1.傑出身心障礙者：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設籍本市且符合下列



其中一項標準。 

(1)生活態度：自我認同高，具樂觀開朗，克服生活障礙者。 

(2)專業表現：發揮專業知能，並學以致用，有卓越成效者。 

(3)服務參與：熱心參與公益，並回饋社會，有傑出貢獻者。 

(4)其他足為社會表率之優良事蹟者。 

2.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楷模：設籍本市且符合下列其中一項遴選標

準，實際照顧身心障礙者之家庭照顧者。 

(1)教養身心障礙子女，重視親子教育，其子女表現優異者。 

(2)照顧身心障礙家人，支持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發揮能力者。 

(3)支持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鼓勵身心障礙者家屬參加各項照顧者

支持方案，倡導家庭照顧者及身心障礙權益者。  

(4)敦品向善，參與社區活動，其事蹟言行堪為其他身心障礙者家庭

之表率者。 

3.推行身心障礙福利有功人員或團體：於本市立案機關(構)、事業單

位、學校及於本市設立分事務所之機構團體，符合下列任一遴選標

準者。  

(1)長期投入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工作，達 10年以上者有具體事實。 

(2)運用專業工作方法，推動身心障礙者服務方案，具有實績者。  

(3)捐助金錢、土地或物資等，支援身心障礙福利具有實績者。 

4.推行身心障礙福利志工楷模：於本市提供志願服務，且符合下列其

中一項遴選標準。  

(1)長期投入身心障礙福利志願服務，達 5年以上者。  

(2)投入身心障礙福利志願服務，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身心障

礙者服務方案。 

陸、作業程序:推薦單位檢推薦表 1 式 4 份(包含推薦表、附件及個人資料使用

同意書，以雙面印刷)；電子檔光碟，內含推薦表電子檔案(word格式)、受

推薦人一般生活照片 6張(jpg格式，300萬畫素以上)。自 106年 8月 1日

至 9 月 30 日前寄至 40877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一段 632 號 收，註明

「臺中市 106年度身心障礙各類獎項表揚推薦用」。檢附資料不齊全者，不

予受理審查(郵戳為憑) 



柒、表揚時間及獎勵 

    一、辦理時間：預計 106年 11月 25日國際身障日活動當日。 

    二、辦理地點：臺中市政府廣場（臺灣大道三段 99號）。 

    三、受表揚人員於當日頒贈獎牌、獎品或禮券。 

四、參與對象:邀請得獎人員、陪同家屬、推薦單位代表、身心障礙團體及

機構代表。 

  



臺中市106年度身心障礙各類獎項表揚推薦表 

 

壹、推薦項目(請) 

□ 一、傑出身心障礙者 

□ 二、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楷模 

□ 三、推行身心障礙福利有功人員或團體 

□ 四、推行身心障礙福利志工楷模 

貳、被推薦人資料(以下欄位無者免填) 

姓名  性別  
身分證 

字號 
 

請黏貼兩吋半身

彩色照片乙張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必填) 

(住家) 

(公司) 

(手機) 

通訊地址 

(必填) 
 

電子郵件信

箱(必填) 
 

 

服務單位 
 服務 

年資 

 

 

服務 

職稱 

 

 

障礙類別 
 障礙 

等級 

 

學歷  

經歷 
(請以條列式方式撰寫，撰寫完畢請將本列刪除) 

參、三年內受獎紀錄(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加) 

 
得獎年度 

(民國) 
得獎名稱 頒發單位 

  
 
 

 

肆、優良事蹟與特殊貢獻(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接續頁) 

優良

事蹟 

特殊

貢獻 

(請以

內容說明：(以下說明提供撰寫方向，撰寫完畢請刪除) 

  一、推薦傑出身心障礙者，優良事蹟請包括： 

(一)身心障礙原因 

(二)奮鬥過程 

(三)值得表揚具體事蹟等內容描述。 



第三

人稱

方式

撰

寫，字

數於

500 至 

800
字) 

(四)評選標準所列指標至少一項。 

  二、推薦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楷模，優良事蹟請包括： 

(一)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原因、類別、等級、年齡 

(二)被推薦人與身心障礙者之關係及其照顧(支持)歷程 

(三)值得表揚具體事蹟等內容描述。 

(四)評選標準所列指標至少一項。 

  三、推薦推行身心障礙福利有功人員或團體，優良事蹟請包括： 

    (一)值得表揚具體事蹟等內容描述。 

    (二)評選標準所列指標至少一項。 

  四、推薦推行身心障礙福利志工楷模，優良事蹟請包括： 

    (一)值得表揚具體事蹟等內容描述。 

    (二)評選標準所列指標至少一項。 

伍、推薦單位/人評語與資料(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接續頁) 

推薦單

位評語 
(200~300 字，請以文章撰寫方式敘述，撰寫完畢請將本列刪除) 

單位地

址 
 

(請加蓋推薦單位關防與推薦人印信) 

 

聯絡電

話 

(聯絡人) 

 

陸、資料檢核確認 

資料

檢核 

□ 1.推薦表正本 

□ 2.附件一：國民身分證影本 

□ 3.附件二：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影本(非身心障礙者無須檢附) 

□ 4.附件三：學生證影本(非學生身份者無須檢附) 

□ 5.附件四：工作服務年資證明(非在職人員無須檢附) 

□ 6.附件五：佐證資料目錄表 

□ 7.相關佐證資料 

□ 8.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必備

條件 
□ 近三年內未受相關以上表揚者 

注意事項： 

一、本推薦表與佐證資料請以電腦打字輸入(A4 列印)。 

二、被推薦人及推薦單位聯絡資訊務必詳實填寫。 

三、推薦表電子檔請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頁 http://www.society.taichung.gov.tw/index.asp 公

告資訊-最新公告下載。 

四、若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葉小姐 04-22289111# 37332 

五、所送資料恕不退還，請自行留存副本。  



臺中市106年度身心障礙各類獎項表揚推薦表-附件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正面) 

(務須清晰、完整，以供查對) 

◎務必貼牢◎ 

華僑、外國人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請貼護照及居留證影本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背面) 

(務須清晰、完整，以供查對) 

◎務必貼牢◎ 

華僑、外國人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 

請貼護照及居留證影本 

二、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影本(非身心障礙者無須檢附) 

  

三、學生證影本(非學生身份無須檢附) 

學生證影印本黏貼處(務須清晰、完整，以供查對) 

◎務必貼牢◎ 

 

 
 
 



四、工作服務年資證明(非工作人士無須檢附) 

附件內容 
資料是否已檢

附 

工作服務年資證明 

□已檢附 

□尚未檢附 

□無須檢附 

佐證資料目錄表(相關佐證資料，請依序編排於後) 

資料編號 附件內容 
資料是否已檢

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已檢附 

□尚未檢附 

(表格不夠請自行增加) 

  



照片黏貼用紙 

(請黏貼受推薦人一般生活照片，電子檔至少 300 萬畫素) 

 

 

 

 

 

 

 

 

 

 

 

 

 

照片說明： 

 

 

(請黏貼受推薦人一般生活照片，電子檔至少 300 萬畫素) 

 

 

 

 

 

 

 

照片說明：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本人參加「臺中市 106年度身心障礙各類獎項表揚」，同意提

供正確身分證字號、聯絡地址、電話、年齡、身心障礙手冊/

證明正反面影本及個人照片(含入選後之活動召集錄影)等資

料，以作為辦理上開活動相關作為(活動聯繫、獎品及獎狀寄

送、表揚專刊登載、新聞呈現)之用，並保證所提供之資料均

為真實，且無偽造、冒用他人個人資料情事。參與本活動之個

人資料，如涉及個人資料保護等事項者，由承辦單位依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同意人(本人)：                          (簽章) 

 

監護人：                                (簽章) 

 

(本人如為未成年人，請由監護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